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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同意将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列为福建省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建设的通知 

 
(闽科社〔2008〕15号)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龙岩市科技局： 

  你们报来的《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关于将铁山镇列入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请示》（龙新政

综〔2007〕377号）和《龙岩市科技局关于将新罗区铁山镇列入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请示》（龙科

〔2007〕农社26号）及有关申报材料收悉。按照《福建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根据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组的现场考评意见，经研究，同意将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列为福

建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进行建设。 

  请你们根据《福建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督促指导铁山镇认真实施

《龙岩市新罗区铁山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规划》，确保规划中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我厅将按规

定对规划实施的情况进行阶段考评和总体验收。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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